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确认 
 SHAPE  \* MERGE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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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机构：行政审批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一科

服务电话：0559-2355073、2355329、2355233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发证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0559-2355073    监督电话：0559-2355327
整改后二次审查





企业向评审组织单位提交申请报告





所在地应急管理局签署意见





符合评定条件的通知相应的评审单位评审





评审组织单位进行文审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确认，并书面告知





由评审组织单位颁发证书和牌匾





组织专家进行现场审查





以文件形式向社会通告





符合评定条件的





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安全生产培训机构举办的培训，完成规定的学时。








培训机构将培训计划、培训档案等有关材料上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全国安全生产知识技能考核信息系统。





考生参加行政审批科统一组织的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考试，且考试合格。








培训机构通知考试合格人员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下载电子证书。


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下载电子证书。








行政审批科上传考试成绩等信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全国安全生产知识技能考核信息系统，制作电子证书。


电子证书。











